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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64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工程监理企业专项治理行动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根据建设部、省、市及我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以及《佛山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重点地区攻坚工作方案》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5年上半年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和《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印发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监理企业及人员管理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的文件要求，我局于6月3日至6月5日，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工程监理企业专项治理行动，现将行动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共分3个检查组，对全区7个镇（街道）27个在建项目18家监理企业进行了检查，按照《南海区监理企业专项治理行动检查表》进行评分，最高得分为77.8分，最低得分为40分，平均得分57.9分，60分以下企业共16家，占检查项目数59.2%(详见附件)。

二、检查主要存在问题

（一）施工许可证登记的监理项目管理架构人员对项目情况不熟悉，人员不到位，资料中有总监、专监代签名；

（二）进场材料、设备以及见证送检无台帐；

（三）监理日志、旁站记录不完整，使用表格不规范；

（四）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没有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写；

（五）监理单位发现施工现场有质量安全问题时，发出的监理工作联系单没有及时闭合，且施工单位未落实整改时没有及时上报主管部门。

三、处理措施

针对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我局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监理企业及人员管理的意见（试行）》（南建设〔2015〕98号）严肃处理：

（一）对监理企业及其管理人员的不良行为进行动态扣分和企业诚信扣分；

（二）对本次检查60分以下的16家监理企业，予以全区通报批评，并予诚信扣分（详见附件）。

四、下一步措施

（一）落实整改。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监督站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力度，督促存在问题的监理企业落实整改，对本次检查发现的普遍性问题要予以重视，要强调责任心，做好监督、检查、纠正工作。对本次受到通报批评的监理企业及其监理项目，我局将于7月份组织复查。

（二）刚性执法。我局将结合年度检查计划，对监理企业实行常态化检查，强调刚性执法，增加检查的覆盖面。根据诚信管理办法，启用《监理企业诚信扣分通知书》，检查时发现问题，立即对企业实行诚信扣分，严厉打击监理企业（人员）不作为行为。

（三）合同管理。强化监理合同备案，对低价合同的项目，将列为重点检查对象；对虚假合同，将依法严肃处理。

（四）行业自律。监理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遵循行业规范，良性竞争，要坚决打击恶意低价竞争、挂靠等扰乱市场行为，要探索监理企业自律机制。

（五）社会监督。建立监理意见受理信箱，设立电子邮箱，接受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对监理企业不良行为的举报。

附件：南海区监理企业专项治理行动检查及处理情况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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